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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2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14: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53号王府井大厦十一层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杜宝祥先生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七、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2021年12月24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八、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的投票时间：2021年 12

月 24日 9:15-15:00。 

九、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法雅商贸提供延期付款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为合营公司佛山紫薇港提供借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审议关于租赁经营金街购物中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股东交流 

（四）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股东及股东代表表决议案 

（六）计票、监票，统计现场及网络表决结果 

（七）宣布表决结果 

（八）会议结束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议事规则：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出席本次大会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遵循本次大会议事规则，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依法

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四、本次股东大会安排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发言内容应围绕大会的

主要议案。每位股东的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五、会议主持人指定有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回答每个问

题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六、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表决应填写表决票。 

填写表决票时，如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请分别在相应栏内

打“√”，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未签名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表决完成后，请投票人将表决票及时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

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中对所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在股东代表、律师和监事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统计，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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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一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法雅商贸提供延期付款担保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24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王府井”）拟为北京法雅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法雅商贸”）向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耐克公司”）提供 20,000万元延期付款担保，拟为法雅商贸向阿迪达斯

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迪公司”）提供 20,000万元延期付款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均为壹年，即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上述担保均

为周转使用。在本次担保中，有关反担保，将由法雅商贸少数股东——北京西单

友谊有限公司按其所持法雅商贸股权比例（股权比例 18%），对王府井承担的担

保责任提供同比例反担保，出具反担保函；法雅商贸少数股东——个人股东（股

权比例 10%）按其个人所持股权比例，对王府井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同比例反担

保。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09号 

3．法定代表人：王健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股东情况：王府井持有 72%股权，北京西单友谊有限公司持有 18%股权，

法雅商贸管理层持有 10%股权。 



6．经营范围：销售百货、服装、鞋帽、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其他日用

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 

7．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法雅商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54,328,202.77

元，负债总额为 370,216,606.62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000.00元，流

动负债总额 370,216,606.62元，所有者权益为 184,111,596.15元。2020年 1-12

月，法雅商贸营业收入为 1,257,759,541.52 元，净利润为-23,518,364.63 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法雅商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33,744,512.30

元，负债总额为 790,920,478.19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000.00元，流

动负债总额 478,747,191.21元，所有者权益为 142,824,034.11元（负债总额增

加主要是由于执行新租赁准则以及存货增加所致）。2021年 1-9月，法雅商贸营

业收入为 868,600,883.49元，净利润为-35,798,426.94元。 

8.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关系：法雅商贸为本公司控股 72%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分别向耐克公司、阿迪公司出具了保证函，保证函主要内容如下： 

1．在保证期内，基于与耐克公司、阿迪公司分别签署的《专卖店主协议》、

《零售销售协议》（以下均简称“主合同”）形成的债务分别向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额分别不超过 20,000万元。 

2．保证期限为壹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3．保证期限内主合同条款所作的修改或增删，以及对法雅商贸规定的信用

额度的调整，均应当取得本公司书面同意，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的变更内容，本

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法雅商贸延期付款额度提供担保可以保证法雅商贸耐

克及阿迪达斯品牌业务的持续经营，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担保，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为法雅商贸延期付款额度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本次担保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为法雅商贸提

供延期付款担保，是基于法雅商贸经营需要，有利于减少法雅商贸资金占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延期付款担保由法雅商贸少数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

总体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法雅商贸提供延期付款担保事

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法雅商贸提供延

期付款担保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法雅商贸延期付款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的工作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

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002亿元，占

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74%，全部为对合营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的

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04亿元，占公司 2020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 6.99%。 

本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情况。 

 

以上议案提请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二 

关于为合营公司佛山紫薇港提供借款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24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王府井”）之合营公司佛

山王府井紫薇港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佛山紫薇港”）拟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简称“农业银行佛山石湾支行”）申请本金人民

币 8,400万元的银行借款，王府井和广州雄盛宏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雄盛宏

景”）作为佛山紫薇港的股东拟各自为佛山紫薇港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其中，王府井所担保的借款本金额度为 4,200万元，雄盛宏景所担保的借款本金

额度为 4,200万元。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佛山紫薇港成立于 2017 年 8 月，为本公司旗下佛山紫薇港购物中心的经营

公司。 

1．被担保人：佛山王府井紫薇港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 70号负 1层至 6层、72号负 1层至 4

层，佛山大道中 81号负 1层至 6层 

3．法定代表人：张建国 

4．注册资本：12,000万元 

5．股东情况：王府井及雄盛宏景各自持有佛山紫薇港 50%股权 



6．经营范围：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物业

管理；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玩具、动漫及

游艺用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皮革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户

外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家具销售；箱包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珠宝首饰零售；钟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音响设备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柜台、摊位

出租；餐饮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

（需备案）；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代理；图文设计制作；平面设计；广告

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娱乐性展览；包装服务；办公服务；打字复

印；洗染服务；体育赛事策划；健身休闲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

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药品零售；停车场服务；

出版物零售；网络文化经营；营业性演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财务状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佛山紫薇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12,433,296.54

元，负债总额为 250,188,920.69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880,000.00 元，流

动负债总额 232,308,920.69元，所有者权益为 62,244,375.85元。2020年 1-12

月，佛山紫薇港营业收入为 1,622,509.65 元，利润总额为-21,594,478.50 元。 

注：佛山紫薇港购物中心部分区域于 2020年 12月 30日开业。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佛山紫薇港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32,170,792.23

元，负债总额为 856,058,567.5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4,827,250.00元，流

动负债总额 182,923,359.29元，所有者权益为-23,887,775.27元。2021年 1-9

月，佛山紫薇港营业收入为 131,616,014.46元，利润总额为-88,309,872.55元。 

注：（1）2020年 11月，佛山紫薇港向农业银行佛山石湾支行申请了 1.2 亿元贷款，

经本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雄盛宏景按照股权比例为其

提供担保。上述事项已公告，详见公司发布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佛山紫薇港已借款 1.05亿

http://www.sse.com.cn/


元。 

（2）自 2021年 1月 1日起，佛山紫薇港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于租赁期开始日对

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按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租赁负债。导致 2021 年该

公司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大幅增加。 

8.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与雄盛宏景各持有佛山紫薇港 50%股权，

佛山紫薇港为本公司之合营公司。由于本公司常务副总裁张建国兼任该公司董事

长，因此本公司与佛山紫薇港构成关联关系。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类别：借贷，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佛山紫薇港本

次借款总借款期限为 10年。  

4、担保金额：借款本金 4,200万元  

5、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6、合同生效：保证人和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

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佛山紫薇港本次借款有利于加快紫薇港购物中心未开业

部分建设装修进程；股东双方按照股权比例各自为合营公司佛山紫薇港本次借款

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本次担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就公司本次为佛山紫薇港

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为关联方担保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佛山紫薇港经营需要，由佛山紫薇港的股东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本次交易涉及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

序及方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对佛山紫薇港提供担保的事项，并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营公司佛山紫薇港提供借

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为佛山王府井紫薇港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工作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担保

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合

营公司佛山紫薇港提供借款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为佛山王府井紫薇港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遵

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为佛山王府井

紫薇港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002亿元，占

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74%，全部为对合营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的

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04亿元，占公司 2020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 6.99%。 

本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情况。 

 

以上议案提请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三 

关于租赁经营金街购物中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24 日） 

 

一、关联交易概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王府井金街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街公司”）拟与北京紫金世纪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金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租赁位于北京市

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301号的商业项目的地下二层至地上七层的部分区域，承租建

筑面积为 78,495 ㎡。项目东临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西至晨光街，北起大纱帽胡

同，南侧为霞公府路。 

由于紫金公司出资方丰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故本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经测算，本次交易的租赁期内累计租金总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本次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紫金公司发生过关联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方租赁交易总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首旅集团持有王府井 33.89%的股权，同时间接持有紫金公司 76%的股权，王

府井、紫金公司同受首旅集团控制，形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霞公府街 3号地下一层 106号 

法定代表人：高飞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机

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商业咨询、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等。 

股东情况：丰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首旅集团 100%持股）持有紫金公司 76%

股权，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紫金公司 24%股权。 

实际控制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紫金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2020 年的资产总额

322,594.03 万元，净资产 302,383.9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48,231.56 万元，

净利润 5,019.6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301号的建筑物的部分区域（自

地下二层至地上七层），建筑面积 78,495 ㎡。交易类别为承租场地。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及方式 

本项目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标准主要是参考了王府井地区同等物业条件、同

等租赁方式、同为购物中心业态，并综合考虑租赁标的历史情况、具体商业地理

位置以及国有企业房地产出租管理的相关规定等因素经交易双方协商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租赁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主体 

出租方：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北京王府井金街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 租赁期 

总租赁期限为 10 个租赁年度。从计租日（装修期满后第一日）开始至当年

12月 31日为第一计租期段不计入上述租赁年度，第一计租期段届满后，按自然

年度作为租赁年度。 



3. 租赁费用 

（1）第一计租期段租金按第一租赁年度固定租金标准及第一计租期段实际

天数计算并扣减 100万元（装修期租金）后执行。 

（2）各自然年度租金计算：采取固定租金加提成租金方式计租。自第三年

起，每逢单数租赁年度固定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增长 5%，租金调增后一个租

赁年度按前一年度标准执行。根据前述规则，固定租金标准为：第 1、2 年租金

各为 8,056 万元；第 3、4 年租金各为 8,459 万元；第 5、6 年租金各为 8,882

万元；第 7、8 年各为 9,326 万元；第 9、10 年各为 9,792 万元。提成租金：在

金街公司上一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基础上，以金街公司经营的当年完整自

然年度的利润总额 3,000万元为基数，金街公司当年利润总额（未扣除提成租金）

超过上述利润总额基数的部分，按照 30%计提紫金公司提成租金。 

4. 物业管理费标准为 1,062.9万元/年，自计租日起计。 

5. 双方约定保证金 670万元，将于合同签署后 90日内向紫金公司交纳。 

6. 双方权利义务 

（1）报建审批、改造施工及费用：紫金公司负责实施项目场所地铁接驳建

设及电力增容，并承担全部费用。项目场所内部精装以外的改造费用及相应设计

费用等工程项目的费用由紫金公司出资，投资总额不超 1亿元（不含地铁接驳及

电量增容费用）；双方同意按本项实际支出金额调增固定租金，首年度及次年度

调增金额按（实际支出金额/10）计算，以后各年度调增金额参与固定租金每逢

单数租赁年度上调 5％的计算。金街公司负责承担项目场所的内部精装及相应项

目费用及紫金公司投资总额 1亿元超出部分的费用。 

（2）优先购买权：在租赁期内，如紫金公司拟出售金街公司的承租场所，

金街公司拥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3）优先续租权：合同期满前，如金街公司有意续租，应提前 6 个月告知

紫金公司。如在本合同履约过程中金街公司不存在实质性恶意违约的情况，在同

等条件下金街公司享有优先续租权，续租年限届时双方另行协商。如果紫金公司

向金街公司发出通知征求金街公司优先续租意见，而金街公司于收到通知后 6

个月内未做答复的或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则视为金街公司放弃该权利。 

（二）合同签署 

本次《租赁合同》尚未签署，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



内与紫金公司签署。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将借助王府井大街区位优势及王府井商业品牌影响力，定义国内首个

以新国潮为核心的购物中心，打造中式潮流标杆商业项目，形成独有特点。本项

目成功运作后，公司在王府井地区以及北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市场

地位、议价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规模优势、商业资源优势、渠道优势和

品牌优势更加显著，在销售商品的品牌规划和布局方面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同时

在北京新开门店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实现合理分流，降低成本。对于经

营团队而言，项目的成功意味着其在一线城市具有标杆项目和成功案例，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发展购物中心业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但因项目前期装修投入较大，

筹备期将对公司短期现金流和盈利产生一定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

租赁经营金街购物中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杜宝祥、卢长才、尚喜平、

杜建国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 

2.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经营金街购物中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经核查，本

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租赁经营金街购物中心事项是基于正常经营活

动需要而产生，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租赁暨关

联交易事项。 

4.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公

司全资子公司租赁经营金街购物中心事项是基于正常经营活动需要而产生，有利

于扩大公司规模，增强公司在北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本次交易

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

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合法合规，我

们同意全资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首旅集团作为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提请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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